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

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0 号  2015 年 8 月 27 日 

为进一步推进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管

理，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现予公

布。 

  特此公告。 

　 

 

  附件：1.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企业适用）　（略） 

     2.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个人适用）　（略） 

     3.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企业所得税A表）　（略） 

     4.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个人所得税A表）　（略） 

     5.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企业所得税B表）　（略） 

     6.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个人所得税B表）　（略） 

     7.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企业所得税C表）　（略） 

     8.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个人所得税C表）　（略） 

     9.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企业所得税D表）　（略） 

     10.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个人所得税D表）　（略） 

     11.废止文件内容明细表  （略）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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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含与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税收安排，以下统称税收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外签署的航空协定税收条款、海运协定税收条款、汽车运输协定税收条款、互免

国际运输收入税收协议或换函（以下统称国际运输协定），规范非居民纳税人享

受协定待遇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及

其实施细则（以下统称国内税收法律规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国发生纳税义务的非居民纳税人需要享受协定待遇的，适用本

办法。 

  本办法所称协定待遇，是指按照税收协定或国际运输协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

按照国内税收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 

  第三条 非居民纳税人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可在纳税申报时，或通过

扣缴义务人在扣缴申报时，自行享受协定待遇，并接受税务机关的后续管理。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主管税务机关，是指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对非居民纳

税人在中国的纳税义务负有征管职责的国家税务局或地方税务局。 

  本办法所称非居民纳税人，是指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或税收协定不属于中国

税收居民的纳税人（含非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个人）。 

  本办法所称扣缴义务人，是指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对非居民纳税人来源于



中国境内的所得负有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包括法定扣缴义务人和企业所

得税法规定的指定扣缴义务人。 

 

   

第二章 协定适用和纳税申报 

 

   

  第五条 非居民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应当自行判断能否享受协定待遇，如实

申报并报送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相关报告表和资料。 

  第六条 在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非居民纳税人认为自身符合享受协

定待遇条件，需要享受协定待遇的，应当主动向扣缴义务人提出，并向扣缴义务

人提供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相关报告表和资料。 

  非居民纳税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的资料齐全，相关报告表填写信息符合享受

协定待遇条件的，扣缴义务人依协定规定扣缴，并在扣缴申报时将相关报告表和

资料转交主管税务机关。 

  非居民纳税人未向扣缴义务人提出需享受协定待遇，或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的

资料和相关报告表填写信息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扣缴义务人依国内税收

法律规定扣缴。 

  第七条 非居民纳税人需享受协定待遇的，应在纳税申报时自行报送或由扣

缴义务人在扣缴申报时报送以下报告表和资料： 

  （一）《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见附件 1、附件 2）； 

  （二）《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见附件 3至附件

10）； 

  （三）由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在纳税申报或扣缴申报前一个公历年度



开始以后出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享受税收协定国际运输条款待遇或国际运输

协定待遇的企业，可以缔约对方运输主管部门在纳税申报或扣缴申报前一个公历

年度开始以后出具的法人证明代替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享受国际运输协定待遇的

个人，可以缔约对方政府签发的护照复印件代替税收居民身份证明； 

  （四）与取得相关所得有关的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支付凭证

等权属证明资料； 

  （五）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规定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特定条款税收协定待遇或

国际运输协定待遇应当提交的证明资料。 

  非居民纳税人可以自行提供能够证明其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其他资料。 

  第八条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根据协定条款的不同，分别按如下要

求报送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 

  （一）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独立个人劳务、非独立个人劳务（受雇所

得）、政府服务、教师和研究人员、学生条款待遇的，应当在首次取得相关所得

并进行纳税申报时，或者由扣缴义务人在首次扣缴申报时，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

料。在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且所报告信息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非居民纳税人

免于向同一主管税务机关就享受同一条款协定待遇重复报送资料。 

  （二）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常设机构和营业利润、国际运输、股息、

利息、特许权使用费、退休金条款待遇，或享受国际运输协定待遇的，应当在有

关纳税年度首次纳税申报时，或者由扣缴义务人在有关纳税年度首次扣缴申报

时，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在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且所报告信息未发生变化

的情况下，非居民纳税人可在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之日所属年度起的三个公历

年度内免于向同一主管税务机关就享受同一条款协定待遇重复报送资料。 

  （三）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财产收益、演艺人员和运动员、其他所得

条款待遇的，应当在每次纳税申报时，或由扣缴义务人在每次扣缴申报时，向主

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 



  第九条 非居民纳税人在申报享受协定待遇前已根据其他非居民纳税人管理

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办法第七条第四项规定的合同、协议、董事会或股东

会决议、支付凭证等权属证明资料的，免于向同一主管税务机关重复报送，但是

应当在申报享受协定待遇时说明前述资料的报送时间。 

  第十条 按本办法规定填报或报送的资料应采用中文文本。相关资料原件为

外文文本的，应当同时提供中文译本。非居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以复印件

向税务机关提交本办法第七条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的相关证明或资料，但是应当

在复印件上标注原件存放处，加盖报告责任人印章或签章，并按税务机关要求报

验原件。 

  第十一条 非居民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应当就每一个经营项目、营业场所或

劳务提供项目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办法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 

  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非居民纳税人有多个扣缴义务人的，应当向每

一个扣缴义务人分别提供本办法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各扣缴义务人在依协定规

定扣缴时，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 

  第十二条 非居民纳税人对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报告表填报信息和其他资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扣缴义务人根据非居民纳税人提供的报告表和资料依协定

规定扣缴的，不改变非居民纳税人真实填报相关信息和提供资料的责任。 

  第十三条 非居民纳税人发现不应享受而享受了协定待遇，并少缴或未缴税

款的，应当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补税。 

  第十四条 非居民纳税人可享受但未享受协定待遇，且因未享受协定待遇而

多缴税款的，可在税收征管法规定期限内自行或通过扣缴义务人向主管税务机关

要求退还，同时提交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及补充享受协定待遇的

情况说明。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非居民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退还申请之日起 30 日

内查实，对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办理退还手续。 



  第十五条 非居民纳税人在享受协定待遇后，情况发生变化，但是仍然符合

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应当在下一次纳税申报时或由扣缴义务人在下一次扣缴申

报时重新报送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 

  非居民纳税人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在自行申报的

情况下，应当自情况发生变化之日起立即停止享受相关协定待遇，并按国内税收

法律规定申报纳税。在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应当立即告知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得知或发现非居民纳税人不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应当按国内税

收法律规定履行扣缴义务。 

   

第三章 税务机关后续管理 

 

   

  第十六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通过加强对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的后续

管理，准确执行税收协定和国际运输协定，防范协定滥用和逃避税风险。 

  第十七条 主管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或税款退还查实工作过程中，发现依据

报告表和资料不足以证明非居民纳税人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或非居民纳税人

存在逃避税嫌疑的，可要求非居民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限期提供其他补充资料并

配合调查。 

  第十八条 非居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配合税务机关进行非居民纳税人享

受协定待遇的后续管理与调查。非居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拒绝提供相关核实资

料，或逃避、拒绝、阻挠税务机关进行后续调查，主管税务机关无法查实是否符

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应视为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责令非居民纳税人限

期缴纳税款。 

  第十九条 主管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或税款退还查实工作过程中，发现不能



准确判定非居民纳税人是否可以享受协定待遇的，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需

要启动相互协商或情报交换程序的，按有关规定启动相应程序。 

  第二十条 本办法第十四条所述查实时间不包括非居民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

补充提供资料、个案请示、相互协商、情报交换的时间。税务机关因上述原因延

长查实时间的，应书面通知退税申请人相关决定及理由。 

  第二十一条 主管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过程中，发现非居民纳税人不符合享

受协定待遇条件而享受了协定待遇，并少缴或未缴税款的，应通知非居民纳税人

限期补缴税款。 

  非居民纳税人逾期未缴纳税款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依据企业所得税法从该非

居民纳税人来源于中国的其他所得款项中追缴该非居民纳税人应纳税款，或依据

税收征管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第二十二条 主管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过程中，发现需要适用税收协定或国

内税收法律规定中的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可以启动一般反避税调查程序。 

  第二十三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对非居民纳税人不当享受协定待遇情况建立

信用档案，并采取相应后续管理措施。 

  第二十四条 非居民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主管税务机关作出的涉及本办法

的各种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 

  非居民纳税人对主管税务机关作出的与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有关处理决定不

服的，可以依据税收协定提请税务主管当局相互协商。非居民纳税人提请税务主

管当局相互协商的，按照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条款及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税收协定、国际运输协定或国家税务总局与税收协定或国际运

输协定缔约对方主管当局通过相互协商形成的有关执行税收协定或国际运输协

定的协议（以下简称主管当局间协议）与本办法规定不同的，按税收协定、国际

运输协定或主管当局间协议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9〕124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试行）〉有关

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10〕29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内地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有关居民身份

认定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53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非居民企业从事国际运输业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4 年第 37 号）第十一条至第十五条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内地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有关条文解释和

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7〕403 号）的有关内容同时废止（详见附件 11）。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之日前，非居民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完成审批程序并

准予享受协定待遇的，继续执行到有效期期满为止。本办法施行前发生但未作税

务处理的事项，依照本办法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 号     2015 年 9 月 7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经国务院批准，现就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等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

（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

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上市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三、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其他有关操作事项，按照《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其他有关操作事项，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



关于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48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通知自 2015 年 9 月 8 日起施行。 

  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股权登记日在 2015 年 9 月 8 日之后的，股息

红利所得按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本通知实施之日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已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票，其持股时间自取得之日起计算。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

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1 号   2015 年 9 月 10 日 

为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贯彻落实国务院第 102 次常务会议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5〕99 号）等规定，现就进一

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实施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符合规定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无论

采取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方式，均可以享受财税〔2015〕99 号文件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以下简称减半征税政策）。 

  二、符合规定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自行申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汇算清缴时，小型微利

企业通过填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资产总额、从业人数、所属行业、国家限制和

禁止行业”等栏次履行备案手续。 

  三、企业预缴时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查账征收企业。上一纳税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分别按照以下情况处理: 



  1.按照实际利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不超过 30 万元（含，下同）

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2.按照上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平均额预缴企业所得税的，预缴时可以享受减半征税

政策。 

  （二）定率征收企业。上一纳税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预缴时累计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 30 万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三）定额征收企业。根据优惠政策规定需要调减定额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程序调

整，依照原办法征收。 

  （四）上一纳税年度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企业。预缴时预计当年符合小型微利企

业条件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五）本年度新成立小型微利企业，预缴时累计实际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

元的，可以享受减半征税政策。 

  四、企业预缴时享受了减半征税政策，但汇算清缴时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

补缴税款。 

  五、小型微利企业 2015 年第 4 季度预缴和 2015 年度汇算清缴的新老政策衔接问题，按

以下规定处理： 

  （一）下列两种情形，全额适用减半征税政策： 

  1.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 万元（含）的小型微利企业； 

  2.2015 年 10 月 1 日（含，下同）之后成立，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 

  （二）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前成立，全年累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大于 20 万元但不超

过 3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分段计算 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前和 10 月 1 日之后的利润或应纳

税所得额，并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1.10 月 1 日之前的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减按 2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简称减低税率政策）；10 月 1 日之后的利润或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减半征税政策。 

  2.根据财税〔2015〕99 号文件规定，小型微利企业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按照 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后的经营月份数占其 2015 年度

经营月份数的比例计算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利润额或应纳税所得额=全年累计实际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

（2015 年 10 月 1 日之后经营月份数÷2015 年度经营月份数） 

  3.2015 年度新成立企业的起始经营月份，按照税务登记日期所在月份计算。 

  六、本公告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关于调整 2015 年进口种子种源免税政策执行方式有

关问题的通知 
财关税〔2015〕38 号     2015 年 9 月 14 日 

   

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 号），自 2015 年

5 月 10 日起取消了农业部“农业种子种源进口免税审批”和国家林业局“进口种用野生动

植物种源审核”事项。为使进口种子种源免税计划政策在执行中符合国发〔2015〕27 号文

件精神，现将调整《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种子（苗）种畜（禽）鱼种（苗）

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 2015 年免税进口计划的通知》（财关税〔2015〕9 号）执行方式的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2015 年 5 月 10 日及以后，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按照调整后的表格，在对动植物苗

种进（出）口、林木种子苗木（种用）进口、野生动植物进（出）口审批的同时，标注确认

所进口的品种和数量是否符合财关税〔2015〕9 号文件规定的免税品种和数量范围，对可转

让和销售的免税品种和数量范围，在 “ 终用途”栏内标注“可转让和销售”。 

 

  调整后的表格在公历年度内有效，具体名称及格式详见附件 1、2、3。进口单位须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严格按照免税品种、数量、 终用途向海关申报进口种子种源。 

 

  二、进口单位取得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签发的上述机打表格并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手

续的，海关可受理申请，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减免税审核确认手续。 

 

  上述进口单位进口的符合免税范围的种子种源，已经缴纳进口环节增值税且尚未申报增

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附送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进口种子种源

增值税进项税额未抵扣证明》（见附件 4）向海关提出退税申请，海关在办理减免税审核确



认手续后退还已征进口环节增值税。逾期未提出退税申请的，不予退税。 

 

  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有效。 

 

  特此通知。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动植物苗种进（出）口审批表（略） 

 

        2．国家林业局种子苗木（种用）进口许可表（略） 

 

 

        3．国家濒管办进口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确认表（略） 

 

        4．进口种子种源增值税进项税额未抵扣证明（略） 

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 

财税[2015]106 号   2015 年 9 月 17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有关决定精神，现就有关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

税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具体范围见附件）的

企业 2015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由企业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

加速折旧的方法。 

  二、对上述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 2015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

营共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



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元的，

可由企业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三、企业按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缩短折旧年限的， 低折旧年限不得

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

的，可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需要，也

可选择不实行加速折旧政策。 

  四、本通知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2015 年前 3 季度按本通知规定未能

计算办理的，统一在 2015 年第 4 季度预缴申报时享受优惠或 2015 年度汇算清缴

时办理。 

  附件：轻工、纺织、机械、汽车四个领域重点行业范围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9 月 17 日 

附件 

轻 纺织 车 个领 业 围工、 、机械、汽 四 域重点行 范  

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类 别 名 称 备  注

  268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轻工 

    2681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   

    2682   化妆品制造   

    2683   口腔清洁用品制造   

    2684   香料、香精制造   

    2689   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27     医药制造业 轻工 



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类 别 名 称 备  注

  271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2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3    中药饮片加工   

  274    中成药生产   

  275    兽用药品制造   

  277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轻工 

  131    谷物磨制   

  132    饲料加工   

  133    植物油加工   

  134    制糖业   

  135    屠宰及肉类加工   

  136    水产品加工   

  137    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139    其他农副食品加工   

14     食品制造业 轻工 

  141    焙烤食品制造   

  142    糖果、巧克力及蜜饯制造   

  143    方便食品制造   

  144    乳制品制造   

  145    罐头食品制造   

  146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   

  149    其他食品制造   

17     纺织业 纺织 

  171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2    毛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3    麻纺织及染整精加工   

  174    丝绢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175    化纤织造及印染精加工   

  176    针织或钩针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177    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78    非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   

18     纺织服装、服饰业 纺织 

  181    机织服装制造   

  182    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   

  183    服饰制造   

19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轻工 

  191    皮革鞣制加工   

  192    皮革制品制造   

  193    毛皮鞣制及制品加工   

  194    羽毛(绒)加工及制品制造   

  195    制鞋业   



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类 别 名 称 备  注

20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轻工 

  201    木材加工   

  202    人造板制造   

  203    木制品制造   

  204    竹、藤、棕、草等制品制造   

21     家具制造业 轻工 

  211    木质家具制造   

  212    竹、藤家具制造   

  213    金属家具制造   

  214    塑料家具制造   

  219    其他家具制造   

22     造纸和纸制品业 轻工 

  221    纸浆制造   

  222    造纸   

  223    纸制品制造   

23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轻工 

  231    印刷   

  232    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   

  233    记录媒介复制   

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轻工 

  241    文教办公用品制造   

  242    乐器制造   

  243    工艺美术品制造   

  244    体育用品制造   

  245    玩具制造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纺织 

  281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   

  282    合成纤维制造   

  292    塑料制品业 轻工 

    2921   塑料薄膜制造   

    2922   塑料板、管、型材制造   

    2923   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   

    2924   泡沫塑料制造   

    2925   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   

    2926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   

    2927   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2928   塑料零件制造   

    2929   其他塑料制品制造   

33     金属制品业 机械 

  331    结构性金属制品制造   

  332    金属工具制造   

  333    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类 别 名 称 备  注

  334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335    建筑、安全用金属制品制造   

  336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337    搪瓷制品制造   

  338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339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34     通用设备制造业 机械 

  341    锅炉及原动设备制造   

  342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343    物料搬运设备制造   

  344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   

  345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346    烘炉、风机、衡器、包装等设备制造   

  347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348    通用零部件制造   

  349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36     汽车制造业 汽车 

  361    汽车整车制造   

  362    改装汽车制造   

  363    低速载货汽车制造   

  364    电车制造   

  365    汽车车身、挂车制造   

  366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机械 

  381    电机制造   

  382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384    电池制造   

  385    家用电力器具制造   

  386    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   

  387    照明器具制造   

  389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注：以上代码和类别名称来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免征营业税审批事

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5 号        2015 年 9 月 18 日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营业税免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86 号），现将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

免征营业税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备案管理问题公告如下： 

  一、保险公司开办符合财税〔2015〕86 号文件规定免税条件的一年期以上

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按以下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征营业税备案手续： 

  （一）保险公司应在保险产品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首个纳税申报期内，将备

案资料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二）在符合减免税条件期间，若保险产品的备案资料内容未发生变化，保

险公司不需要再行备案； 

  （三）保险公司提交的备案资料内容发生变化，如仍符合减免税规定，应在

发生变化的次月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变更备案；如不再符合减免

税规定，应当停止享受免税，按照规定进行纳税申报。 

  二、保险公司提交的备案资料包括： 

  （一）保监会对保险产品的备案回执或批复文件（复印件）； 

  （二）保险产品的保险条款； 

  （三）保险产品费率表； 

  （四）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三、保险公司对备案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主管税务机关对保险

公司提供的备案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核，不改变保险公司真实申报的责任。 

  四、在本公告施行前，保险公司开办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已

列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免征营业税名单的，不再办理备案手续。在本

公告施行后，上述保险产品的内容发生改变，改变后仍符合免税条件的，应按本



公告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免税备案手续；改变后不再符合免税条件的，应

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并自发生改变之月起停止享受营业税免税优惠，按照规定

进行纳税申报。 

  五、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免征营业税的其他有关备案管理事项，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收减免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5 年第 43 号）规定执行。 

  六、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按规定应办理免征营业税备案手续但尚

未办理的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产品，按照本公告的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撤县建市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问题的批复    

  税总函〔2015〕511 号    2015 年 9 月 23 日 

 

贵州省地方税务局： 

  你局《关于撤县建市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问题的请示》（黔地税呈〔2015〕

45 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对市区、县城、镇分别规定了

7%、5%、1%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撤县建市后，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应为

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纳税人识别号代码标准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6 号  2015 年 9 月 25 日 



  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结合实施“三证合一、一

照一码”改革的工作要求，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修订纳税人识别号代码标准，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其纳税人识别号使用 18

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按照相关国家标准执行。 

  二、未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个体工商户以及以居民身份证、回乡证、通

行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明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其纳税人识别号由“身份证

件号码”+“2位顺序码”组成。 

  三、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居民身份证、回乡证、通行证、护照等为有效身

份证明的临时纳税的纳税人，其纳税人识别号由“L”+“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

“L”+“身份证件号码”组成，作为系统识别，不打在对外证照上。 

  四、对已设立但未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自然人等

其他各类纳税人，其纳税人识别号的编码规则仍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纳

税人识别号代码标准的通知》（税总发〔2013〕41 号）规定执行。 

  五、本公告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契税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7 号    2015 年 9 月 25 日 

 根据房地产权属转移契税征管中遇到的实际情况，现将下列情形契税纳税申报有关问题公

告如下： 

  一、根据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纳税人不能

取得销售不动产发票的，可持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原件及相关材料办理契税纳税申报，税务

机关应予受理。 

  二、购买新建商品房的纳税人在办理契税纳税申报时，由于销售新建商品房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已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或者被税务机关列为非正常户等原因，致使纳税人不能取得销售

不动产发票的，税务机关在核实有关情况后应予受理。 

  三、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68 号     2015 年 9 月 25 日 

 为落实国务院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的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 号）规定，

现就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对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以下简称四个领域重点行业）企

业 2015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自行建造，下同），允许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

加速折旧方法。 

  四个领域重点行业按照财税〔2015〕106 号附件“轻工、纺织、机械、汽车四个领域重

点行业范围”确定。今后国家有关部门更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从其规定。 

  四个领域重点行业企业是指以上述行业业务为主营业务，其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当年的主

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50%（不含）以上的企业。所称收入总额，是指企业所得税法

第六条规定的收入总额。 

  二、对四个领域重点行业小型微利企业 2015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

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含）的，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全

额扣除；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元的，允许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 

  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范围口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

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 号）或《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362



号）规定执行。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 

  三、企业按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缩短折旧年限的，对其购置的新固定资产， 低

折旧年限不得低于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的折旧年限的 60%；对其购置的已使用过的固定

资产， 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实施条例规定的 低折旧年限减去已使用年限后剩余年限的

60%。 低折旧年限一经确定，不得改变。 

  四、企业按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规定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

或者年数总和法。加速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改变。 

  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1 号）第四条的规定执行。 

  五、企业的固定资产既符合本公告优惠政策条件，又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81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

号）中有关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条件，可由企业选择其中一项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执行，且一经

选择，不得改变。 

  六、企业应将购进固定资产的发票、记账凭证等有关资料留存备查，并建立台账，准确

反映税法与会计差异情况。 

  七、本公告适用于 2015 年及以后纳税年度。企业 2015 年前 3 季度按本公告规定未能享

受加速折旧优惠的，可将前 3 季度应享受的加速折旧部分，在 2015 年第 4 季度企业所得税

预缴申报时享受，或者在 2015 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特此公告。 

 

 

 



 

 

 

 

 


